
深圳外资商业保理公司审批条件及费用

产品名称 深圳外资商业保理公司审批条件及费用

公司名称 深圳合泰企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海南 深圳 横琴 宁波均有办公场所

联系电话  13530180825

产品详情

外资商业保理公司的办理条件：

1. 发起人具有成立五年以上的香港公司，出具公司近一年的审计报告，香港公司律师公证，银行资信
良好证明。

2. 商业保理企业的投资者应具备保理业务相应的资产规模和资金实力，有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完
善的风险内控制度，近期没有违规处罚记录， 且在申请前一年总资产不低于五千万元人民币。

3. 在申请设立应当拥有3名及以上具有3年以上金融领域管理经验且无不良性有记录的高级管理人员。

4. 商业保理企业应当以有限责任公司形式设立注册资本不低于万元人民币，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不
得低于1亿元人民币。全部以货币形式出资，外资包括合法获得的境外人民币。5. 商业保理企业应设立
独立的公司，经营期限一般不超过30年。6. 商业保理企业应当在名称中加注“商业保理”字样。

二、内资商业保理公司的办理条件：

1、注册资本不低于5000万元人民币。

2、最近两年盈利，提供审计报告，资产达到五千万以上。

3、在申请设立时，应当拥有3名及以上具有3年以上金融领域管理经验且无不良性有记录的高级管理人员
。

4、其余相关规定与外资设立条件一致。



三、外资保理公司的经营范围：根据《商务部关于香港、澳门服务提供者在深圳市、广州市试点设立商
业保理企业的通知》，外商投资保理公司的常用允许经营范围如下：

1）以受让应收账款的方式提供贸易融资；

2）应收账款的收付结算、管理与催收；

3）销售分户（分类）账管理；

4）与本公司业务相关的非商业性坏账担保；

5）客户资信调查与评估；

6）相关咨询服务；

7）法律法规准予从事的其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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